不動產城鄉系學士班畢業學分試算表
【94學年度入學者適用】
班級：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
姓名：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
【填寫說明】

1.除黑框「確認」欄外部分請自行詳細填寫。

2.本學期修習課程可填入已得學分，但仍須取得及格成績。
3.計算時可參考[學生資訊系統]中[歷年成績]。唯本系計算畢業學分時將以註冊組列印之歷年成績單為依據。
4.若有疑問請先詳閱本校[教務處]之[教務規章]中[國立臺北大學學生選課辦法]及本系網頁公告之課程資訊。

5.請務必至本系網頁詳閱相關公告。。
【校必修】

	年級
	科目名稱
	學分
	已得
	未得

	1
	國文
	3 , 3
	
	

	1
	外文(英文)
	3 , 3
	
	

	2
	歷史
	2 , 2
	
	

	2
	中山學群
	2
	
	

	2
	中華民國憲法
	2
	
	

	
	小計
	20
	
	

	通識
	本學院所開不可計入
	8
	
	

	
	小計
	8
	
	

	
	確認
	28
	
	


	項目
	應修
	已修
	未修

	軍訓
	1年級上下學期
	1學年
	
	

	體育
	1～3年級6學期
	3學年
	
	

	確認
	□全部完成

	
	□尚缺：


【本系基礎必修】

	年級
	科目名稱
	學分
	已得
	未得

	1
	不動產與城鄉環境概論
	2
	
	

	1
	都市計劃含實習

97學分改(3,3)無實習
	2,2
	
	

	1
	經濟學  95學分改（3，3）
	2,2
	
	

	1
	統計學
	2,2
	
	

	1
	民法概要
	3,3
	
	

	1
	土地測量含實習

97改名「測量學含實習」
	3
	
	

	2
	土地法
	2,2
	
	

	2
	土地經濟學
	2,2
	
	

	2
	地籍測量含實習
	3
	
	

	2
	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計劃

97改名「都市土地使用計畫」
	2
	
	

	2
	都市及區域計劃理論
	2
	
	

	2
	都市經濟學
	2
	
	

	2
	地理資訊系統
	2
	
	

	2
	都市交通運輸計劃
	2
	
	

	2
	都市設計(一)
	2
	
	

	2
	計劃法規
	2
	
	

	2
	環境規劃
	2
	
	

	3
	土地政策
	2，2
	
	

	3
	不動產估價
	3
	
	

	3
	土地登記
	2
	
	

	3
	都市及區域政策
	2
	
	

	4
	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專題
	2，2
	
	

	
	總計
	65
	
	

	
	確認
	
	
	


※重補修者注意學分數修改應依本校選課辦法規定計算。
【群組選修】
	年級
	《不動產組》
	學分
	已得
	未得

	3
	不動產市場分析
	2 
	
	

	3
	不動產估價實務
	2
	
	

	3
	不動產投資
	2
	
	

	4
	不動產金融
	2
	
	

	4
	不動產經營管理
	2 
	
	

	
	小計
	10
	
	

	年級
	《空間資訊組》
	學分
	已得
	未得

	3
	地理資訊系統實務
	3 
	
	

	3
	環境遙測
	3 
	
	

	4
	衛星定位測量
	2 
	
	

	
	小計
	10
	
	

	年級
	《城鄉規劃組》
	學分
	已得
	未得

	3
	規劃實務(一)
	3
	
	

	3
	規劃分析
	2
	
	

	4
	規劃實務(二)
	3
	
	

	4
	規劃倫理
	2
	
	

	
	小計
	10
	
	

	年級
	《環境生態與文化休閒組》
	學分
	已得
	未得

	3
	環境生態學
	2
	
	

	3
	生態台灣
	2
	
	

	3
	聚落文化研究
	2
	
	

	3
	環境政策
	2
	
	

	4
	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
	2
	
	

	
	小計
	10
	
	


接背面   （1/2）
【群組選修】
	年級
	《土地行政管理組》
	學分
	已得
	未得

	3
	土地稅法規
	2
	
	

	3
	土地重劃與徵收
	2
	
	

	3
	地租與地稅理論
	2
	
	

	3
	土地登記實務
	2
	
	

	4
	土地行政爭訟
	2
	
	

	
	小計
	10
	
	


【群組課程總計】

	勾選
主修
	組別
	學
分
	已
修
	未
修

	□
	不動產組
	10
	
	

	□
	空間資訊組
	8
	
	

	□
	城鄉規劃組
	10
	
	

	□
	環境生態與文化休閒組
	10
	
	

	□
	土地行政管理組
	10
	
	

	□主修組課程已修完

□主修組已修    學分，餘    學分未修

	※其他組別已選修     科，共計      學分

	確認
	□主修：    ／    □選修：   ／   



【本系一般選修】
說明1：全年的課需全年修完，只修上或下都不算。

說明2：群組選修課程不列入本區計算。

	年級
	科目（簡寫）           
	學分
	小計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學分數總計：
	確認
	


【外系學分】
說明1：雙修、輔系、各類學程等課若計入該學程則無法列入外系選修。最多承認10學分，超過部分不計。

說明2：超過8學分之通識課程、共同選修課程均計入外系選修，但不含2年級軍訓及4年級體育。

	開課系所年級
	科目名稱
	學分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學分數總計：
	確認
	


【總計】
	各

類

學

分

總

計
	基礎必修
	群組(必)選修
	一般選修

	
	本校
	本系
	主修
	選修
	本系
	外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
	
	

	確認
	


【其他聯絡事項】

	事由
	□已確定要延畢？

理由：□雙主修或輔系，□重修學分，

□其他：
其他事項或備註：


97/08/26修訂，（2/2）






